






     第十條  同級品之替換：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契約國寶簡悅生前契約服 

務項目（中式、西式擇一）所約定之殯儀服務項目或規格無法提供時，本公司應經買受 

人或契約請求履行者同意，以同級或等値以上之商品或規格替代之。 

     第十一條  預收款交付信託 

一、自訂約日起，至本契約開始履行前，或本契約因終止、解除等原因解消前，就買受

    人所繳納價款之百分之七十五，本公司應按月造冊於次月底前交付信託業上海商業

    儲蓄銀行管理，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將信託財產目錄及收支計算表送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公布，供買受人查閱。前述公布，均以本公司之網站為之。

二、前項交付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為本公司，但本公司對於前項交付信託之金錢，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本契約開始履行或本契約因終止、解除等原因解消外，不得提領

    或動支。買受人並得請求本公司或信託業者提供信託契約相關約定條款影本。

三、 本公司將第一項價款交付信託業或更換信託業者時，應以前開網站之方式告知買受

     人。

     第十二條  遲延繳款之處理 

買受人應依約按時繳款，因故遲延付款或未繳款時，本公司同意給予買受人自約定繳款 

日起算 30日之繳款寬限期，逾期並得對買受人進行催告；本公司自逾約定繳款日起得 

加收遲延利息每日利率萬分之一計算，最高不得超過兩個月。 

     第十三條  契約之完成及有效期間 

一、本契約於本公司履行全部約定之服務內容，並經買受人或契約請求履行者於殯儀服 

務完成確認書（如附件五）上簽字確認後完成。 

二、本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契約履行完成止。

     第十四條  契約之檢視與修改：買受人或契約請求履行者請求本公司履行本契約前，以簽約日為基 

準日，買受人得每十年檢視本契約內容一次，並在總價款不變原則下，變更服務項目或 

規格，本公司應配合辦理。

     第十五條  契約之解除、終止與退款 

一、本契約自簽約日起十四日內，買受人得以書面向本公司解除契約，本公司應於契約 

解除日起三十日內退還買受人已繳付之全部價款。 

二、本契約簽訂逾十四日，買受人要求終止本契約時，本公司應於契約終止日起三十日 

內退還買受人全部價款之百分之八十；買受人選擇分期繳付者，退還買受人已繳付 

價款扣除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後之餘額。但本公司已開始提供服務者，其費用應予 

扣除。 

三、買受人之親屬因空難、海難、戰爭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死亡，致本公司無法依本契 

約提供服務時，本公司同意無條件終止本契約，並比照第一項規定退款。 

四、買受人死亡時，如尚有買受人未付清本公司之餘款，買受人之繼承人得選擇是否願 

意繼續給付、承擔契約。如買受人之繼承人無人願意繼續給付、承擔契約時，本公 

司得解除本契約，並退還買受人全部價款之百分之八十；但如買受人選擇分期繳 

付者，則本公司退還買受人已繳付價款扣除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後之餘額。退款之 

歸屬，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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